
附件2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

招聘政策问答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主要承担本市火灾扑救、应急救援和防火监督等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安居乐业提供消防安全服务保障。消防救援工作是一项崇高而永恒的职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消防救援人员倍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我支队现有13个消防救援大队和55个消防救援站，热烈欢迎热爱消防、锐意进取、敢于挑战的青年才俊加入政府专职消防员行列。现提供政策问答如下，请大家阅知。

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岗位性质、用工形式和工作地点？

答：消防队员实行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编外人员），主要从事灭火与应急救援等工作，执行24小时驻勤工作制。按照纪律队伍建设要求，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包括起床、早操、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早检查、上午操课、午饭、午休、下午操课、晚饭、晚检查、课外活动、晚点名、就寝，并做好值班备勤工作，接到警情任务时需及时出动处置。根据队站执勤力量安排，月均可享受8天假期（根据人员排班，进行轮休）。工作满1年享受年休假，其中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正式上岗前需接受为期6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期内，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集中休假；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考核后，由聘用的消防救援大队分配至下属的各消防救援站正式上岗。

二、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职业保障？

答：消防队员薪酬福利待遇，按照我市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并根据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所需经费由市、县（区）两级财政保障；表彰奖励纳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群团组织表彰奖励范围；在景区门票优惠、看病免排队、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享受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同等优待政策。

三、政府专职消防员薪酬如何？

答：薪酬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技术等级津贴、职务津贴、工龄津贴、执勤补贴、现场救援补贴、月绩效奖金、年度绩效奖金、年终一次性奖金、人才补贴、学历补贴等构成。消防队员每年薪酬约7万元起。以上“薪酬”都包含个人缴金部分，薪酬将按增资计划递增，并根据任职年限和技术等级逐步提升。

四、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享受怎样的工作待遇？

答：单位为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提供工作期间的伙食和服装，表现优异者，可优先推荐入党，可享受免费疗养；每年享受工会权益、年休假和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在景区门票优惠、看病免排队、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享受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同等优待政策。表彰奖励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群团组织表彰奖励范围。
五、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后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答：应聘人员通过资格审查、应聘考核、体格检查及政治考核等环节被录取后即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第一期3年（含试用期6个月），第二期5年，第三期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六、政府专职消防员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激励制度？

答：在职业发展空间方面，设立了站长、副站长、站长助理、班长等行政职务，以及6个级别的岗位技术等级，建立了行政职务晋升和技术等级晋级的职业发展“双通道”。符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试行)》条件，工作表现突出的，优先推荐参加消防员招录，被正式录用的，从事专职消防队员工作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授予相应的消防救援衔。在奖励荣誉方面，设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嘉奖等奖项，并可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推荐至地方各级组织给予表彰奖励；在奖金方面，设置了月度、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酬体系。

七、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政审有什么要求？

答：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本人、家庭成员以及主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本人没有严重违纪、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无参加非法组织情况，无吸毒、赌博、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本人征信报告无不良记录；热爱消防事业，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各项规定制度，服从管理，安心工作，有志为保卫泉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贡献。
八、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时对身心健康有什么特殊要求？

答：消防队员入职的体格检查标准参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陆勤人员）执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用：

（一）身高不足160cm，体重指数不符合17.5≤BMI＜30区间。（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二）有影响工作的慢性腰腿痛、扁平足（足弓消失）、严重脱肛、疝气等疾病、主要器官或者部位手术史； 

（三）有明显纹身及影响面容、外观、功能的癫痕；
（四）有疥疮、与麻风病人同吃同住等密切接触史、牛皮癖、头部黄癖、吸毒、性病的；

（五）有经常胸痛、心慌、腹泻、吐酸水、咳嗽、哮喘、贫血、肾炎、结核病、肝炎等；

有癫痫（羊角风），经常头痛、头晕、晕厥，有精神病史，严重口吃（结巴）的；

（七）有遗尿症、梦游症的；

（八）有耳聋，慢性中耳炎，明显斜眼、色盲、色弱、近视眼（双眼裸视力在4.5以下，矫正视力在4.8以下）的；

（九）腰椎、膝盖半月板存在损伤，不适宜参加体技训练的；

（十）有精神类疾病或精神类疾病史的；

（十一）有其他严重疾病，身体明显缺陷、功能异常的。

另外，心理素质测试不合格的人员不予聘用。

九、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是否设置比例限制？

答：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岗位不设招聘比例限制。面试环节，消防队员不设面试比例。

十、应聘考核综合成绩如何计算？

答：消防队员总成绩（120分）=体能测试成绩（40分）+岗位适应性测试成绩（40分）+面试成绩（100分）×40%。总成绩相同的，依次以岗位适应性测试、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计算时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十一、应聘人员如何参加应聘考核、资格复审、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及入职报到？

答：应聘人员要及时关注泉州消防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注意接听接收电话或短信通知，按照通知要求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应聘考核、资格复审、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及入职报到。
十二、对应聘期间编造假文凭、假证照、考试作弊等弄虚作假行为的报考者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一经发现并查实，立即取消其考试、聘用资格。

十三、对上岗后发现招聘时报考者提供虚假信息、存在招聘公告中不得招聘为政府专职消防员情形的，我单位如何处理？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严重违反管理制度，我单位有权在知晓相关真实情况后解除劳动合同：
1、上岗后发现招聘时提供可能影响录用决定的虚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伪造的学历学位证书、专业资格证书、荣誉证书等虚假个人履历的，提供伪造的离职证明、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等虚假劳动关系证明文件的，以及其他虚假信息的；

2、上岗后发现招聘时隐瞒可能影响录用决定的健康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精神疾病史、重大过往病史、吸毒史、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慢性病、不适宜高强度体能训练的基础病或陈旧伤，以及评残情况的；
3、上岗后发现招聘时隐瞒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被追究刑事责任、被行政处罚等违法犯罪信息的。
十四、咨询地点和咨询电话是什么？

答：本市各单位的政策咨询地点和电话如下，接听时间：工作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5:00至17:00。

	序号
	单位名称
	咨询地点
	咨询电话

	1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571号
	0595-36616558

	2
	泉州市丰泽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市丰泽区临海街道附中路3号
	0595-22289513

	3
	泉州市鲤城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锦工中路36号
	0595-68251119

	4
	泉州市洛江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万虹路53号
	0595-22655665

	5
	泉州市泉港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市泉港区山腰街道中兴街22号
	0595-87991000

	6
	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晋江市梅岭街道长兴路789号
	13123110019

	7
	石狮市消防救援大队
	石狮市永宁镇共富路1500号
	0595-88768119

	8
	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南安市美林街道南美路2号
	0595-86987119

	9
	惠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惠安县螺阳镇世纪大道2005号
	0595-87320119

	10
	安溪县消防救援大队
	安溪县城厢镇光德村二环北路306号
	0595-23006066

	11
	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春县桃城镇桃源南路350号
	0595-68080119

	12
	德化县消防救援大队
	德化县浔中镇诗泰街49号
	0595-27266119

	13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泰路237号
	0595-22491006

	14
	泉州台商投资区

消防救援大队
	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溪庄村119号
	0595-87580119




